附件1



广元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表



申　报　单　位　　　　　　　　　　　　
工 作 室 名 称　　　　　　　　　　　　
工作领域(职业)　　　　　　　　　　　　
填　报　时　间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制


	申报单位
全称
	
	单位性质
	

	负责人
	
	办公电话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及资金账号
	

	申
报
单
位
简
介
	（包括生产、科研以及高技能人才队伍情况）

	领办
(创办)人
	
	性别
	
	民族
	
	学历（学位）
	

	从事职业（工种）
	
	技能等级
（需填写证书号）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QQ
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技能大师
工作室
其他人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从事职业
（工种）
	职业资格等级(专业技术
职称)
	职业资格证书号（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号）
	突出业绩

	
	
	
	
	
	
	
	
	

	
	
	
	
	
	
	
	
	

	
	
	
	
	
	
	
	
	

	
	
	
	
	
	
	
	
	

	领办人工作业绩，获国家专利情况，主要创新发明等情况
	(可另附页)

	领办人获奖情况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申报单位
对工作室
支持措施
	

	今后工作
开展计划
	

	申报
单位
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组
综合意见
	





评审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广元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考评表
工作室名称：
	考核项目
	考核细则及分值
	自评分数
	考核分数

	制度建设（20分）
	建立组织体系，明确岗位及成员职责（4分）
	
	

	
	制定完善的年度计划（5分）
	
	

	
	制定完善的各项日常管理规定（6分）
	
	

	
	与承办单位签订责任书，明确绩效评估考核（5分）
	
	

	保障建设（20分）
	承办单位对工作室配套相应的经费扶持（4分）
	
	

	
	领办人及成员建有30平方以上办公场所（6分）
	
	

	
	建立固定（兼有）的学习交流场所（5分）
	
	

	
	配备与工作目标相一致的设施设备（5分）
	
	

	技术攻关（20分）
	解决本单位实际生产或技术难题（10分）
	
	

	
	承担本单位（行业）生产设备改造及技术革新（5分）
	
	

	
	相关技术成果得到推广与采用（5分）
	
	

	带徒传艺（15分）
	制定年度带徒计划及阶段工作进度表（4分）
	
	

	
	签订以师带徒协议（3分）
	
	

	
	带徒过程及日常技艺培训指导有详细记录（4分）
	
	

	
	带徒成果突出，台账清晰（4分）
	
	

	技术研发（10分）
	发明相关技术专利，或创新相关工艺技术（6分）
	
	

	
	承担省市县（市、区）相关技术研发项目（4分）
	
	

	技术交流（15分）
	定期组织企业内部技术培训及交流（4分）
	
	

	
	定期参与行业间技术交流活动（4分）
	
	

	
	承担校企合作的技能人才教育培训工作（4分）
	
	

	
	参加省级以上竞赛获得名次或获优秀指导老师、优秀裁判员等荣誉称号（3分）
	
	

	合  计
	100分
	
	

	加分项目
（10分）
	如重大创新、重要成果、重点宣传等（10分）
	
	


附件3 

技能大师工作室注销（变更领办人）申请表 

	工作室名称
	

	建设单位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需变更领办人的事项（办理注销不需要填此项）

	拟任领办人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职业（工种）
	

	
	年龄
	
	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证书号码
	

	
	联系
方式
	
	通讯地址
	

	拟任领办人获奖情况
	

	拟任领办人主要业绩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业务科室意见
	                                       （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销工作室事项（办理领办人变更不需填此项）

	拟注销原因
	

	
	

	申报单位意见
	我单位申请注销该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我单位申请注销当年起四5年内，不再申报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
工作室领办人：        单位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业务科室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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